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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省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徽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安

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城市能源计量安徽中心）、安徽省节能监察中心、安徽建筑大学（建筑节能

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筑能效控制与评估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三川自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芜湖贝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蚌埠市工

商质监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卫坪、孙富康、张辉、沙宏年、孙强、张娟、陈镇、张家福、张军、姜锋、

刘永政、李保、黄毅、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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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节约型公共机构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等级划分和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评分细则。 

本标准适用于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的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9118  节约型机关评价导则 

GB/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34/T 1614  公共机构节能通则 

DB34/T 2686  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18、GB/T 29149、GB 50189 和 DB34/T 1614、DB34/T 2686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参加等级评定的公共机构应符合 DB34/T 2686 标准要求。 

5 评价方法和等级评价 

5.1 节约型公共机构评价指标体系由能源资源消费、节约管理、建筑及设备系统节能、节约用水、绿

色消费和附加评价六个部分组成。 

5.2 节约型公共机构评价总分 110分；其中，基础评价单元 100 分，附加评价单元 10 分。 

5.3 节约型公共机构依据分值划分为四个等级，且在条款 6.1.1、6.1.2、6.1.3、6.2.4、6.5.2 评价

得分均不得为 0分。 

等级划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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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节约型公共机构等级划分 

序号 评价总分 等  级 

1 ≥70分 市（县）级节约型公共机构 

2 ≥75分 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 

3 ≥80分 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4 ≥85分 推荐创建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5.4 用能量和用水量指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A。 

6 评价指标和评分细则 

6.1 能源资源消费指标 

6.1.1 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近二年的年度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得 12 分；未完成，得 0 分。 

6.1.2 用能量指标 

6.1.2.1 单位建筑面积能源消费指标依据上年度全省同类型公共机构平均值按以下要求评分： 

——不大于平均值 90％的，得 6分； 

——大于平均值 90％、不大于平均值的，得 5分； 

——大于平均值、不大于平均值 120％的，得 4分； 

——大于平均值 120％的，得 0分。 

6.1.2.2 人均能源消费指标依据上年度全省同类型公共机构平均值按以下要求评分： 

——不大于平均值 90％的，得 6分； 

——大于平均值 90％、不大于平均值的，得 5分； 

——大于平均值、不大于平均值 120％的，得 4分； 

——大于平均值 120％的，得 0分。 

6.1.3 用水量指标 

人均水资源消费指标依据上年度全省同类型公共机构平均值按以下要求评分： 

——不大于平均值 90％或评为本地区节水型单位的，得 6分； 

——大于平均值的 90％、不大于平均值的，得 5分； 

——大于平均值、不大于平均值 120％的，得 4分； 

——大于平均值 120％的，得 0分。 

6.2 节约管理 

6.2.1 管理组织 

6.2.1.1 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负责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管理机构和工作职责，得 0.5 分； 

6.2.1.2 设置能源资源管理岗位，确定专人负责能源资源管理工作，得 0.5 分。 

6.2.2 管理制度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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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制定年度节约能源资源实施方案，明确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得 0.5 分； 

6.2.2.2 建立目标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得 0.5分； 

6.2.2.3 近二年按照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实施奖惩，得 1分； 

6.2.2.4 制定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节能、节水、计量、资源循环利用等管理制度，制定 1项得 0.5 分，

累计最高得 2分； 

6.2.2.5 监督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具有完整的检查记录，得 1分。 

6.2.3 宣传培训 

6.2.3.1 每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节能、节水等宣传活动，得 1分； 

6.2.3.2 每年组织参加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开展的节能宣传周等活动，得 1分； 

6.2.3.3 每年组织能源管理和操作人员进行 2次以上节能、节水等岗位培训，得 1分； 

6.2.3.4 每年组织 1次以上面向干部职工的节能、节水等知识培训或讲座，得 1分； 

6.2.3.5 参加各级节能主管部门组织的节能、节水等培训，得 1分。 

6.2.4 能源资源计量 

6.2.4.1 获得省级能源资源计量示范单位，得 4分；获得市级能源资源计量示范单位，得 2分； 

6.2.4.2 未获得能源资源计量示范单位按以下要求评分： 

——实施能源资源分类计量，得 1分； 

——实施能源资源分户计量，得 1分； 

——实施能源资源分区计量，得 1分； 

——实施能源资源分项计量，得 1分。 

6.2.5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和公示 

6.2.5.1 专人负责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和分析，得 0.5 分； 

6.2.5.2 有二年以上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账，得 1分； 

6.2.5.3 按季度进行能源资源消费数据分析，得 1分； 

6.2.5.4 根据上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要求，近两年来定期报送能源资源消费状况，数据真实、完

整，得 2分； 

6.2.5.5 定期公示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得 0.5 分。 

6.2.6 能源审计 

6.2.6.1 每五年开展一次能源审计，得 1分； 

6.2.6.2 根据能源审计结论，制定节能改造方案并实施，得 1分。 

6.2.7 用能设备运行管理 

6.2.7.1 重点用能设备、系统的操作岗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得 1分； 

6.2.7.2 建立详细的用能设备、设施台账，得 1分； 

6.2.7.3 近二年的用能系统运行和巡视检查记录齐全，得 1分； 

6.2.7.4 用能系统定期维护、保养、检测，有相应记录和报告，得 1分。 

6.2.8  能耗监测 

6.2.8.1 建立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在线监测系统，进行实时监管，得 1分； 

6.2.8.2 系统具有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公示等功能，得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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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3 系统与省级能耗监测平台实现数据对接，得 1.5分。 

6.2.9 公务用车管理 

6.2.9.1 未配备公务车辆的单位，执行公务用车有关管理规定，建立车辆使用记录，得 2分； 

6.2.9.2 配备公务车辆的单位，按以下要求评分： 

——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制度，得 0.5分； 

——规范车辆使用管理，制定公务用车节能驾驶规范，实行单车能耗核算，建立统计台账，得 1

分； 

——按照相关规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老旧汽车的，得 0.5 分。 

6.3 建筑及设备系统节能 

6.3.1 围护结构 

6.3.1.1 建筑物围护结构符合国家和地方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要求，得3分；经论证不具备改造条件

的既有建筑，不存在外墙面空鼓、脱落、破损等严重影响节能的现象，得1.5分； 

6.3.1.2 采取必要、合理的遮阳措施，得 1分。 

6.3.2 供暖和空调系统 

6.3.2.1 采用合理的供暖设施，并配备必要的传感器、计量和调控装置，得 2分；除符合 GB 50189

规定的条件外，不得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直接供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否则得 0分；无供

暖设施的，得 2分。 

6.3.2.2 采用合理的空调系统，并配备必要的传感器、计量、调控装置，得 2分；对于采用集中空调

系统的，机组性能系数应符合节能标准要求，否则得 0分；对于采用多联机空调系统的，其性能系数应

符合节能标准要求，否则得 0分；对于采用分体空调的，能效等级应达到 2级以上，否则得 0分；无空

调系统的，得 2分。 

6.3.3 采光和照明系统 

6.3.3.1 充分利用自然采光措施，得0.5分； 

6.3.3.2 高效照明光源使用率达到 100％，得 2分； 

6.3.3.3 公共场所合理采用分时分区、声光感应等智能控制措施，得 1分； 

6.3.3.4 严格控制室外景观照明，得 0.5 分。 

6.3.4 其他用能系统 

6.3.4.1 配电、电梯、水泵等用能设备未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得 1分； 

6.3.4.2 办公电器、通风机、电热水器等用能设备使用能效等级为 2级以上的产品，得 1.5分； 

6.3.4.3 变压器负荷率在合理范围，得 0.5 分； 

6.3.4.4 三相负荷平衡分配，得 0.5 分； 

6.3.4.5 采用抑制谐波措施，得 0.5 分。 

6.3.5 太阳能利用系统 

6.3.5.1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产生的热水量不低于生活热水总用量的 20％，得 3

分；低于 20％的，得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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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2 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不低于建筑总用电量的 2％，得 3分；

低于 2％的，得 1.5分。 

6.4 节约用水 

6.4.1 节水器具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使用率 100％，得 3 分。 

6.4.2 节水管理 

6.4.2.1 每五年开展一次水平衡测试，得 2分； 

6.4.2.2 对供水系统进行定期检查维护，记录完整，得 1分； 

6.4.2.3 供水管线、设施漏失率≤ 4％，得 1分； 

6.4.2.4 绿化采用高效浇灌方式，得 0.5 分； 

6.4.2.5 铺设透水地面或地面采取透水措施的，得 0.5 分。 

6.5 绿色消费 

6.5.1 绿色采购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和强制采购或优先采购节能产品和技术的

规定，采购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产品，得 2 分。 

6.5.2 绿色消费行为规范 

6.5.2.1 制定绿色消费行为规范，得 0.5 分； 

6.5.2.2 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室内空调温度设定标准要求，得 0.5 分； 

6.5.2.3 设置计算机、打印机等用能设备节电，空调温度设定，节约用水，节约粮食、文明就餐等提

醒标识；每类得 0.5分，共 2分； 

6.5.2.4 使用再生办公用品，得 0.5 分； 

6.5.2.5 控制使用纸杯、一次性餐具等一次性用品，得 0.5 分； 

6.5.2.6 鼓励采取公共交通、公用自行车等低碳出行方式，得1分。 

6.5.3 资源循环利用 

6.5.3.1 对废纸、废旧电子产品、危险废弃物等主要废旧用品进行分类回收，得 0.5 分；交由相应资

质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的，得 0.5 分； 

6.5.3.2 对餐厨垃圾设置单独回收装置的，得 0.5 分；采取就地资源化利用措施或交由相应资质的企

业进行回收处理的，得 0.5 分。 

6.6 附加评价单元 

6.6.1  市场化节能模式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模式进行能源管理和节能改造的，得 1.5 分。 

6.6.2 非传统水源利用 

合理使用雨水或中水等非传统水源利用技术的，得 1 分。 

6.6.3 可再生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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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浅层地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得 1 分。 

6.6.4 新能源汽车 

6.6.4.1 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得 0.5 分； 

6.6.4.2 购置新能源汽车的，得 0.5 分。 

6.6.5 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积极采用其他节能、节水等新技术新产品进行改造，取得明显成效，每项得 0.5 分，最高得 1.5

分。 

6.6.6 绿色建筑 

6.6.6.1 获得绿色建筑 1星，得 0.5 分； 

6.6.6.2 获得绿色建筑 2星，得 1分； 

6.6.6.3 获得绿色建筑 3星，得 1.5 分。 

6.6.7  定额管理 

6.6.7.1 制定定额管理制度的，得 0.5分； 

6.6.7.2 实施定额管理有成效的，得 0.5 分。 

6.6.8 创新举措 

6.6.8.1 在节能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得 0.5 分； 

6.6.8.2 在节能领域获得专利证书的，得 0.5 分； 

6.6.8.3 创新节能工作管理方式，取得一定的社会或经济效益的，得 0.5分； 

6.6.8.4 已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工作的，得 0.5 分。 

注：此项最高得分为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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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资源利用水平指标的计算方法 

A.1 能源消费总量 E 

能源消费总量是年度实际消费的各类能源实物量与该类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的乘积之和，按照公式

（A.1）进行计算。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 pi 依据 GB/T 2589-2008 附录 A。 

  



n

1i
ii peE   .................................. (A.1) 

式中： 

E ——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ei —— 消费的第i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各实物量的单位； 

pi —— 第i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 

n —— 消费的能源种数。 

A.2 单位建筑面积用能量指标 Ea 

单位建筑面积用能量是能源消费总量和公务用车用油消费量的差值与其建筑面积数量的比值，按照

公式（A.2）进行计算。 

 
A

EE
E

o

a


  ..................................... (A.2) 

式中： 

Ea —— 单位建筑面积能源消费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 

E ——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Eo —— 公务用车用油消费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A —— 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A.3 人均能源消费指标 Epp 

人均能源消费量是能源消费总量与用能人员数量的比值，按照公式（A.3）进行计算。 

 
N

E
Epp   ...................................... (A.3) 

式中： 

Epp —— 人均能源消费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人； 

E ——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N —— 用能人员数量，单位为人。 

 



DB34/T 2687—2016 

8 

A.4 人均用水量指标 Vpp 

人均用水量是水资源消费总量与用能人员数量的比值，按照公式（A.4）进行计算。 

 
N

V
V c
pp    ..................................... (A.4) 

式中： 

Vpp —— 人均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 

Vc  —— 水资源消费总量，单位为立方米； 

N —— 用能人员数量，单位为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